
臺北市中正社區大學 109 年度第 1 期新生報名表 

姓 名  學  號 (勿填) 

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性  別 □男   □女 
黏貼及浮貼 
半身照片 2 張 

 
(照片黏貼處) 

出 生 日 期 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婚  姻 □已婚 □未婚 

職 業 類 別 
□農林漁牧 □製造業 □資訊業  □服務業 □教職員 
□工商企業 □醫護   □軍警    □家管    □學生  
□待業     □公     □退休    □其他： 

住 宅 電 話  公司電話  

行 動 電 話  服務單位  

緊急聯絡人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關係：        電話： 

通 訊 地 址 □□□(郵遞區號必填) 

戶 籍 地 址 □同通訊地址 
□□□(郵遞區號必填) 

電 子 郵 件 
(訊息優先通知) 

 

教 育 程 度 □國小 □國中 □高中職 □專科 □大學 □碩士 □博士 □其他：  

獲 知 管 道 □報章雜誌  □中正社大網站  □社大聯網  □廣播電視  □有線電視 
□招生簡章  □其他網路媒體  □社大活動  □親友推薦  □其他： 

舊 生 推 薦 
(推薦人優惠) 

舊生姓名或學號：           電話： 

※新生凡於3/20前報名，且填妥本表推薦人(舊生)資料，經審無誤將於5/29官網公告。完成報名後概不追溯。 

選 課 資 料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

課 程 編 號      

課 程 名 稱      

優 惠 折 扣 □身心障礙 0 □低收入戶 0 □原住民族 0 □學習型家庭   □榮譽國民 
□65 歲以上  □75 歲以上  □80 歲以上  □中正區鄰里長 □中正區里幹事 

聲 明 欄 

本人已確實詳閱且瞭解臺北市中正社區大學招生簡章及課務手冊報
名須知、選課須知及本報名表背面之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暨同意書
等所載各項規定；於聲明欄親筆簽名後，即表示同意並遵守相關規定。 

收據編號 

 
本人親筆簽名： 
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未簽名者恕不受理，且視同未完成報名) 

日期：    /    / 

委 託 書 
 

本人因故不克親自前往辦理報名相關作業，故委託                 
代為辦理報名及繳驗資料等相關事宜。  此致臺北市中正社區大學 

（背面尚有資訊，請詳細閱讀後於聲明欄處簽名）



臺北市中正社區大學 109 年度第 1 期報名須知 
優惠時間 新生優惠（本優惠僅限於全額課程課業費） 

12/28 成果展 
報名時間 10:00~17:00 

課業費 85 折、免報名費、免冷氣費 
當日可持 109-1 期報名繳費收據至活動會場服務台兌換刮刮卡 

12/30~01/03 課業費 9 折、免報名費、免冷氣費(1/1 元旦放假) 
01/06~1/10 課業費 9 折、免報名費 
01/13~1/17 課業費 95 折、免報名費 
02/03~2/27 免報名費 

03/02 起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規定收費 
【選課須知】 
一、 報名時間：僅週一至週五 10:00 至 20:00，週六日、國定例假日及寒假(依本校網頁公告)，

1/1 元旦、1/18~2/2 農曆春節、2/28~3/1 和平紀念日，均停止辦公，恕不受理報名。 
二、 開課期間：109/3/02 至 109/7/03 共 18 週。 
三、 未達開課標準之班級，除製證費外其他項目將全額退費，請於開學三週內 3/20 前，持繳

費收據辦理改選或退費。 
四、 依據臺北市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規定，每期得收取報名費 200 元；報名時，凡享有免報

名費優惠者，若因個人因素辦理退選時須補繳此項費用。 
五、 團體意外保險費 200 元，若同期於臺北市社區大學報名僅需繳納一次；已繳納者請於本

校報名時出示他校繳費收據證明，或於 3/20 前持他校繳費收據辦理退費。 
六、 改選：僅開學第一週至第三週(3/02 至 3/20)，3/21(含)起恕不受理。 
七、 退選：報名費、製證費不退費；保險費乃依保險公司退費申請等相關規定辦理之。 

(一) 開學第一週至第二週(3/02 至 3/13)，課業費等全額退費。 
(二) 開學第三週(3/16 至 3/20)，課業費等 7 折退費。 
(三) 3/21(含)起恕不受理退費。 

八、 保證金課程：報名後恕不受理改選及退選。需出席課程總時數 4/5，保證金方可退還。 
九、 請先詳閱本校招生簡章/課務手冊報名須知、選課須知及下方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暨同

意書，於報名表正面聲明欄親筆簽名後，即表示同意並遵守相關規定。 
【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暨同意書】 
臺北市中正社區大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(以下簡稱個資法)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，向臺端告知下
列事項，請臺端詳閱： 
一、本校蒐集臺端個人資料之目的：  

(一) 為處理校務所必需。如：出席紀錄單(課程/班級點名單)、簽到表、研習證書、課程異
動通知、簡訊發送等。 

(二) 其他上級機關規定所必需。 
二、本校蒐集臺端提供以下之個人資料(詳如報名表)：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

聯絡方式(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、E-mail、地址) 。 
三、本校利用臺端個人資料之期間及對象： 

(一) 期間：本校存續期間或本校因執行校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。 
(二) 對象：包括但並不限於本校、與本校共同合作之單位、與本校有校務往來之機關(構)。 

四、臺端可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，就臺端的個人資料向本校行使下列權利： 
(一) 查詢、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
(二) 請求補充或更正，惟依法您應為適當之釋明。 
(三) 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 
(四) 請求刪除，惟因本校執行校務所必須者，本校得拒絕之。 

五、臺端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惟如臺端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本校將無法
進行如上開蒐集目的之作業，致無法提供臺端各項服務。 

六、臺端了解此同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具有書面同意本校蒐集、處理
及利用臺端的個人資料之效果。 

 七、如需修改或要求停止運用您的個人資料，請撥打(02)2327-8441 將立即為您處理。 
 


